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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区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源头减量
专项补贴申报承诺书

根据《宝安区科技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我单位对申报的项目做出如下承诺：
1.我单位对提交的项目补贴申报文件及相关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、资金投入等）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2.我单位承诺申报项目没有获得宝安区科技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，同时不存在不予资助的其他情形。
3.我单位承诺按照补贴申报时的工艺改造及低VOCs原辅材料使用状态持续稳定运行或使用。
如违反上述事实造成申报文件失实，申报项目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问题，一经查实，我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，并自行全额退还补贴资金及补缴其孳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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